
《招标货物技术要求》
对 苯 二 甲 醛Q/JHY004-2012

1. 技术要求
1.1 外观
白色针状晶体。 

1.2 对苯二甲醛应符合下表要求：
	项       目
	指       标

	熔点，℃
	110-116

	含量，%            ≥
	97

	酸值，mgKOH/g      ≤
	3

	含水，%            ≤
	0.2


2. 检验规则：
2.1 每批进厂的原料都应附有质量证明文件，内容包括：生产厂家名称、产品名称、等级、净重、批号、生产日期、产品质量符合本要求的证明。
2.2 进厂检测项目：外观、熔点、含量、酸值、含水。
2.3 采    样：从包装件中取出样品，装入清洁干燥的、密封良好的磨口瓶中。
采样数量：包装20%抽检混成二个样品检测。
2.4 检测结果中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要求时，应重新取样核验。核验结果合格即为合格，如果结果即使有一项不合格，则整批产品不能验收。
2.5 包装与储运：原料应以编织袋（内衬塑料袋）包装，每袋净含量25kg。运输过程防潮、防晒，且委托资质评价合格的运输公司承运。
3. 试验方法
3.1 外观：目测
3.2 含量检测
3.2.1 方法原理
    化学分析法。
3.2.2 试验仪器
锥形瓶、铁架台、碱式滴定管、量筒。
3.2.3 试剂
NH2OH·HCl（20%）、乙醇、溴酚蓝指示剂（0.1%）、NaOH标液（0.2M）。
3.2.4 试验程序
3.2.4.1对苯二甲醛与NH--2OH·HCl反应将HCl置换出来，再用NaOH溶液滴定；由于NH2OH·HCl显酸性，所以作空白时可用NaOH溶液滴定。
3.2.4.2混合20%盐酸羟胺15ml和20ml乙醇置于磨口锥形瓶中，取样品0.3-0.5g（精确至0.0002g）摇匀（样品要事先混匀研细），放置40分钟后，加入5滴0.1%溴酚蓝指示剂；
3.2.4.3 用0.2 mol/ ml NaOH标准溶液滴定至与空白相同为止。
3.2.4.4 空白实验：将同量的NH2OH·HCl、乙醇、溴酚蓝指示剂加水30ml，用0.2 mol/ ml NaOH滴定至溶液中的黄色刚刚消失，绿色出现为止。
3.2.5 试验计算
X=[（V1-V2）M×0.067065/G-酸值×0.067065/56.1]×100%

式中：
V1——滴定样品时NaOH标液用量，ml；
V2——滴定空白时NaOH标液用量，ml；
M ——NaOH标液摩尔浓度，mol/ ml；
G ——样品质量；
56.1 ——氢氧化钾毫克当量数；
0.067065 ——C-8H6O2之毫克当量数；
3.3 含水检测方法：卡尔.费休法
4. 包装
4.1 包装标准及要求：内衬塑料的牛皮纸袋 25kg/袋
4.2 包装物的提供及费用负担：卖方提供并负担费用
4.3 包装物的回收：包装物不回收
4.4 标志：每个包装上必须有清晰、牢固的标志，并注明下列内容： 
1.名称；2.批号；3.净重；4.生产厂名、厂址;5.防潮、防晒标志；
6.检验合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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